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或“公司”，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证券简称由“上风高科”变更为“盈峰环境”）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盈峰环境 2015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566 号），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60,451,597 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7.2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35,251,498.40

元，扣除 12,781,563.12 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422,469,935.28 元。以

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137 号）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2,179.51 万元，2014 年度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9.73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累

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2,179.51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 49.73 万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17.20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015年 1月 5日支付香港专风实业有限公司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67.48万元，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497,350.59 元，全部为存放期间扣减银行手续费后的利



 

 

息收入净额，已全部划入公司账户内。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上风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参见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通过相关资料审阅、现场检查、沟通访谈等多种方式对上风高科

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主要核查方式包括：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

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5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有效地执行了监管协议，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情况，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不存在违

反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保荐机构对盈峰环

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披露的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附表：201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2,246.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17.2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42,296.7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收购上虞专

用风机有限公

司 100%股权 

否 30,525.15 30,525.15 67.48  30,525.15 100 
2013 年

11 月 

2015 年

度已实现

净利润

4,160.37

万元 

是 否 

2.补充流动资

金  
13,000.00 11,721.84 49.74[注] 11,771.58 100.42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 计  
43,525.15 42,246.99 117.22  42,296.73 100.12 

   
否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 

小 计           

合 计 
 

43,525.15 42,246.99 117.22  42,296.7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董事会发布《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已将截至公告日 2014

年募集资金余额 49.74 万元（系存放期间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净额）全部划入公司账户内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毕。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建华                  水耀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